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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  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國 防 部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及 國 防 部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。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國 防 部 執 行 新 一 代 兵 力 整 建 計 畫 ﹐ 所 辦 理 「 康 定 級 艦 太 康 計 畫 」 之 建 案 ﹐

經 核 顯 有 違 失 ﹐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

我 國 海 軍 第 二 代 康 定 級 艦 ﹐ 原 配 備 供 直 昇 機 進 場 之DECCA 導 航 雷 達 ﹐ 國 防 部 海 軍 總

司 令 部 （ 以 下 稱 海 總 部 ） 於 籌 建 該 艦 時 ﹐ 又 委 由 國 防 部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（ 以 下 稱 中 科 院

） 研 製 亦 供 直 昇 機 進 場 之 太 康 導 航 儀 （ 以 下 稱 太 康 ） ﹐ 全 案 計 新 台 幣 （ 以 下 同 ） 一 億 九

千 三 百 零 一 萬 八 千 元 整 ； 然 因 法 方 未 將 太 康 天 線 設 計 於 艦 上 之 制 高 點 ﹐ 致 太 康 未 能 發 揮

功 能 而 告 失 敗 。 茲 提 出 事 實 與 理 由 如 下 ： 

一 、 海 總 部 委 製 太 康 之 規 劃 作 業 未 臻 嚴 謹 ﹐ 欠 缺 相 關 之 評 估 作 業 ﹐ 致 設 備 未 能 發 揮 功 能 而

告 失 敗 ﹐ 核 有 疏 失 。  

查 本 案 法 造 之 六 艘 康 定 級 艦 原 已 配 備DECCA 導 航 雷 達 ﹐ 然 海 總 部 以 ： 「 海 軍 具 有 艦

載 直 昇 機 之 作 戰 艦 ﹐ 均 配 備 有 美 軍 制 式 之 太 康 ﹐ 飛 行 員 都 接 受 相 關 之 訓 練 、 作 業 程 序 及

飛 行 準 則 ﹐ 另 太 康 配 合 原 導 航 雷 達 ﹐ 可 提 昇 備 援 及 雙 重 檢 視 之 航 空 器 歸 向 導 航 功 能 」 為

由 ﹐ 於 八 十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與 中 科 院 簽 訂 七 套 太 康 （ 六 套 裝 艦 使 用 、 一 套 建 立 維 修 能

量 ） 之 「 艦 用 太 康 導 航 儀 委 製 協 議 書 」 。 本 院 於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（ 九 十 ） 處 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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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伍 字 第 九 ○ ○ 八 ○ 六 ○ 九 三 號 函 請 海 總 部 提 供 委 製 太 康 之 先 期 評 估 作 業 等 資 料 ﹐ 惟 該

部 卻 無 法 提 出 相 關 評 估 過 程 、 飛 行 員 要 求 安 裝 太 康 等 資 料 。 然 本 院 根 據 法 方 七 十 八 年 十

月 六 日 康 定 艦 參 考 報 價 中 ﹐ 已 將 太 康 系 統 列 為 我 方 自 供 裝 備 ﹐ 法 方 應 配 置 於 最 適 當 之 位

置 。 

太 康 天 線 因 法 方 設 計 之 位 置 未 符 安 裝 規 範 ﹐ 致 安 裝 後 天 線 輻 射 場 型 受 艦 上 之 主 桅 等

遮 蔽 干 擾 ﹐ 經 空 軍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無 法 通 過 ； 爾 後 ﹐ 法 方 雖 曾 建 議 加 高 天 線 之 底 座 ﹐ 海 總

部 及 中 科 院 進 行 加 貼 吸 波 材 料 、 再 行 加 高 及 安 裝 於 艦 艉 等 改 善 工 程 ﹐ 仍 告 失 敗 。 八 十 七

年 二 月 十 一 日 海 總 部 光 華 二 號 計 畫 駐 法 辦 公 室 以 （ 八 七 ） 撰 連 第 ○ 四 二 號 電 傳 「 光 二 計

畫 法 方 建 議 使 用 太 康 導 航 儀 事 宜 」 予 該 部 武 器 系 統 獲 得 管 理 室 之 傳 真 文 件 略 以 ： 「 經 過

法 海 軍 專 業 技 術 單 位 研 析 後 ﹐ 認 為 太 康 係 屬 較 老 型 之 導 航 儀 ﹐ 雖 然 目 前 仍 被 使 用 ﹐… 惟

在 作 戰 及 演 習 中 經 常 保 持 關 機 狀 態 ﹐ 除 非 有 緊 急 需 要 。… 目 前 法 海 軍 使 用 較 精 確 之 衛 星

定 位 裝 備 ﹐ 太 康 已 列 為 次 要 輔 助 系 統 。 」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本 案 調 查 委 員 約 詢 時 ﹐

海 總 部 表 示 ： 「 太 康 可 提 供 飛 行 員 飛 航 資 料 及 自 動 導 航 ﹐ 使 飛 行 員 能 掌 握 降 落 程 序 ； 原

康 定 級 艦 之DECCA 導 航 雷 達 亦 可 進 行 進 場 管 制 ﹐ 但 須 藉 由 艦 上 之 飛 管 官 指 揮 ﹐ 以 協 助 飛

行 員 降 落 ； 雷 達 導 航 之 飛 管 官 要 求 非 常 嚴 格 ﹐ 當 時 未 有 合 格 之 飛 管 官 ﹐ 現 在 飛 管 官 皆 完

成 訓 練 ； 該 二 種 導 航 設 備 之 目 的 ﹐ 皆 為 使 直 昇 機 能 順 利 落 艦 。 康 定 級 艦 在 無 太 康 狀 況 下

﹐ 目 前 各 艦 均 已 完 成DECCA 導 航 雷 達 之 落 艦 導 航 訓 練 ﹐ 直 昇 機 均 能 正 常 進 場 落 艦 ； 另 經

法 方 指 導 飛 行 員 後 ﹐ 才 瞭 解DECCA 導 航 雷 達 亦 能 滿 足 導 航 之 需 求 。 」 本 院 調 卷 時 該 部 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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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 承 ： 「 籌 建 太 康 時 ﹐ 忽 略 康 定 級 艦 之 設 計 在 於 減 少 雷 達 橫 截 面 ﹐ 以 達 隱 形 欺 敵 之 目 的

。 加 裝 太 康 後 ﹐ 其 瞬 間 產 生 之 高 功 率 電 磁 輻 射 ﹐ 可 能 使 艦 艇 隱 形 效 果 降 低 之 負 面 影 響 」

。 

綜 上 ﹐ 海 總 部 於 委 製 太 康 時 ﹐ 未 考 量 康 定 級 艦 隱 形 欺 敵 之 設 計 及 進 行 原 導 航 雷 達 效

能 之 評 估 ﹐ 並 適 時 訓 練 雷 達 導 航 之 飛 管 官 ﹐ 貿 然 製 裝 太 康 於 已 具 導 航 雷 達 、 單 桅 載 台 及

隱 形 目 的 之 康 定 級 艦 ﹐ 致 太 康 無 法 發 揮 功 能 。 海 總 部 委 製 太 康 之 規 劃 作 業 未 臻 嚴 謹 ﹐ 欠

缺 正 確 之 評 估 作 業 ﹐ 致 設 備 未 能 發 揮 功 能 而 告 失 敗 ﹐ 核 有 疏 失 。 

二 、 海 總 部 於 康 定 級 艦 建 造 過 程 ﹐ 未 盡 太 康 安 裝 界 面 督 導 之 責 及 輕 忽 相 關 分 析 報 告 ﹐ 致 太

康 天 線 未 依 安 裝 規 範 設 計 ﹐ 顯 有 失 職 。  

查 有 關 康 定 級 艦 自 供 裝 備 之 合 約 內 容 略 以 ： 「 設 計 階 段 承 包 商 （ 法 方 ） 須 依 據 買 方

（ 海 總 部 ） 之 需 求 ﹐ 研 析 戰 鬥 系 統 之 最 佳 化 配 置 （the best on-board organization of 

the combat ） ； 為 進 行 該 研 析 ﹐ 買 方 須 隨 時 提 供 自 供 裝 備 完 整 之 安 裝 資 料 予 承 包 商 。 為

使 自 供 裝 備 之 整 合 正 確 ﹐ 買 方 與 承 包 商 須 交 換 所 有 資 料 ﹐ 並 將 資 料 製 成 技 術 規 範 、 安 裝

資 料 、 界 面 規 範 、 安 裝 程 序 等 ﹐ 以 作 為 解 決 界 面 衝 突 之 依 據 。 承 包 商 負 責 自 供 裝 備 安 裝

及 整 合 之 研 析 ﹐ 買 方 則 負 責 自 供 裝 備 之 安 裝 、 使 能 正 常 運 作 、 港 測 及 海 測 等 相 關 測 試 工

作 。 」 此 有 康 定 級 艦 建 造 合 約 第 五 條 第 五 款 之 附 件 六 在 卷 可 稽 。 

太 康 系 統 包 含 裝 載 於 航 空 器 上 之 「 問 訊 機 」 及 地 面 或 艦 上 之 「 答 訊 機 」 ﹐ 運 用 此 二

裝 置 可 解 算 獲 得 相 互 間 之 方 位 及 距 離 等 資 料 ﹐ 而 達 成 導 航 之 目 的 ； 該 設 備 電 磁 波 之 傳 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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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徑 為 直 線 ﹐ 若 太 康 天 線 間 有 障 礙 物 時 ﹐ 則 會 影 響 導 航 之 功 能 。 七 十 八 年 十 月 五 日 海 總

部 以 （ 七 八 ） 航 艅 第 一 四 一 ○ 號 令 核 定 「 光 華 二 號 計 畫 飛 彈 巡 邏 艦 投 資 綱 要 計 畫 」 ﹐ 以

法 國 拉 法 葉 級 艦 為 執 行 方 案 ； 八 十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海 總 部 與 法 方 召 開 「 電 戰 裝 備 安 裝 位

置 研 討 會 」 ﹐ 該 會 決 議 將 電 戰 系 統 之 天 線 置 於 主 桅 頂 端 ； 同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「 自 供 裝

備 安 裝 資 料 收 集 總 檢 討 會 」 決 議 略 以 ： 「 太 康 導 航 儀 天 線 置 於 主 桅 頂 端 （on the top of 

mast ） ﹐ 電 戰 天 線 置 於 主 桅 上 方 （upper mast ） 。 」 八 十 一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中 科 院 提 供

太 康 天 線 之 安 裝 及 界 面 等 資 料 予 海 總 部 ﹐ 其 中 附 錄 一 第 一 點 略 以 ： 「 太 康 天 線 必 需 安 裝

於 制 高 點 ； 其 安 裝 位 置 左 右 十 五 呎 內 ﹐ 其 它 裝 備 之 天 線 必 需 低 於 太 康 天 線 安 裝 底 座 至 少

十 呎 ； 如 鞭 型 天 線 或 類 似 金 屬 之 物 體 須 突 出 太 康 天 線 之 安 裝 底 座 ﹐ 該 物 體 至 少 須 離 五 十

呎 遠… 。 」 同 年 三 月 法 方 製 作 之 太 康 系 統 安 裝 方 塊 圖 標 示 太 康 天 線 係 位 於 主 桅 後 方 （AFT 

MAST ） ； 同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海 總 部 將 中 科 院 提 送 之 安 裝 及 界 面 資 料 交 予 法 方 ； 同 年 十 一

月 十 八 日 法 方 提 出 電 磁 干 擾 與 相 容 之 分 析 報 告 略 以 ： 「… 需 藉 由 實 際 驗 測 ﹐ 方 能 瞭 解 上

層 結 構 對 太 康 干 擾 之 程 度 。 」 該 部 約 詢 時 則 表 示 ： 「 海 軍 使 用 之 美 造 船 艦 大 都 為 雙 桅 設

計 ﹐ 而 法 造 之 康 定 級 艦 為 單 桅 ﹐ 以 前 沒 遇 過 單 桅 設 計 之 隱 形 船 艦 。 當 時 在 建 造 康 定 級 艦

時 ﹐ 可 能 連 船 形 樣 子 都 不 清 。 法 方 曾 表 示 須 完 成 電 磁 干 擾 及 相 容 之 實 際 測 試 後 ﹐ 才 能 知

道 太 康 天 線 位 置 之 設 計 是 否 會 有 問 題 」 。 

綜 上 ﹐ 海 總 部 明 知 康 定 級 艦 係 依 法 國 拉 法 葉 艦 之 載 台 設 計 製 造 ﹐ 該 艦 僅 有 單 一 主 桅

之 制 高 點 ﹐ 又 瞭 解 太 康 天 線 之 安 裝 規 範 明 定 須 裝 設 於 艦 上 之 制 高 點 及 周 圍 干 擾 物 之 若 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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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 制 ﹐ 然 於 法 方 將 太 康 天 線 未 依 安 裝 規 範 設 計 於 主 桅 後 方 時 ﹐ 該 部 卻 視 而 未 見 ﹐ 未 能 及

時 提 出 質 疑 及 要 求 驗 證 ﹐ 約 詢 時 竟 又 表 示 委 建 時 可 能 連 船 形 都 不 清 ﹐ 且 法 方 於 分 析 報 告

早 已 指 出 太 康 天 線 需 藉 由 實 際 驗 測 方 能 瞭 解 受 干 擾 之 程 度 。 海 總 部 於 康 定 級 艦 建 造 過 程

﹐ 未 盡 太 康 安 裝 界 面 督 導 之 責 及 輕 忽 相 關 分 析 報 告 ﹐ 致 太 康 天 線 未 依 安 裝 規 範 設 計 ﹐ 顯

有 失 職 。 

三 、 海 總 部 康 定 級 艦 之 建 造 合 約 訂 定 未 周 全 ﹐ 無 罰 則 規 範 合 約 商 ﹐ 致 法 方 未 積 極 協 助 太 康

天 線 之 相 關 改 善 事 宜 ﹐ 另 漏 失 本 案 相 關 卷 證 ﹐ 洵 有 失 當 。  

查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海 總 部 電 傳 「 光 二 計 畫 太 康 導 航 儀 天 線 受 主 桅 遮 蔽 問 題 事 宜

」 予 該 部 駐 法 連 絡 組 之 公 務 聯 繫 函 略 以 ： 「 本 案 依 合 約 法 方 仍 負 有 購 型 設 計 缺 失 及 未 善

盡 告 知 義 務 （ 於 設 計 過 程 中 ） 等 不 可 推 諉 之 責 任 ﹐ 此 為 本 軍 權 益 及 立 場 。… 」 。 

本 案 太 康 於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執 行 康 定 艦 之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失 敗 後 ﹐ 海 總 部 於 八 十 六 年 一

月 一 日 至 同 年 月 十 二 日 召 開 之 「 光 華 二 號 第 十 次 中 法 管 理 會 議 」 中 ﹐ 曾 要 求 法 方 協 助 解

決 太 康 天 線 受 主 桅 等 干 擾 之 問 題 ； 同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法 方 建 議 將 太 康 天 線 底 座 加 高 四 十

公 分 ﹐ 後 經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仍 無 法 通 過 ； 同 年 九 月 九 日 至 同 年 月 十 三 日 之 「 光 華 二 號 第 十

一 次 中 法 管 理 會 議 」 中 ﹐ 該 部 提 供 太 康 相 關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之 資 料 洽 法 方 研 析 解 決 ﹐ 法 方

卻 以 「 依 合 約 條 款 進 行 最 佳 化 配 置 及 法 屬 該 型 艦 無 此 配 置 」 等 為 由 ﹐ 未 再 回 復 相 關 之 解

決 方 案 。 其 後 各 康 定 級 艦 （ 八 十 六 年 一 月 至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法 方 陸 續 製 造 完 成 迪 化 艦 、 武

昌 艦 、 承 德 艦 ） 法 方 仍 未 將 太 康 天 線 設 計 於 主 桅 制 高 點 。 另 本 院 曾 要 求 海 總 部 提 送 歷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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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 華 二 號 中 法 管 理 會 議 之 紀 錄 ﹐ 惟 所 送 文 件 闕 漏 第 二 次 及 第 五 次 之 會 議 紀 錄 ﹐ 該 部 稱 該

資 料 未 能 尋 獲 ﹐ 另 歷 次 紀 錄 之 附 件 亦 有 未 全 。 

綜 上 ﹐ 康 定 級 艦 之 建 案 ﹐ 法 方 依 合 約 對 各 戰 鬥 系 統 （ 含 太 康 ） 採 最 佳 化 配 置 之 設 計

﹐ 卻 衍 生 法 方 所 配 置 之 太 康 雖 可 安 裝 ﹐ 但 無 法 發 揮 其 應 有 之 功 能 ； 雖 海 總 部 以 法 方 負 有

購 型 設 計 缺 失 及 未 善 盡 告 知 義 務 等 責 ﹐ 要 求 法 方 協 助 解 決 ﹐ 然 因 合 約 未 訂 有 罰 則 規 範 合

約 商 ﹐ 致 法 方 以 依 合 約 執 行 配 置 等 由 ﹐ 未 積 極 協 助 太 康 天 線 之 相 關 改 善 事 宜 。 海 總 部 康

定 級 艦 之 建 造 合 約 訂 定 未 周 全 ﹐ 無 罰 則 規 範 合 約 商 ﹐ 致 法 方 未 積 極 協 助 太 康 天 線 之 相 關

改 善 事 宜 ﹐ 另 漏 失 本 案 相 關 卷 證 ﹐ 洵 有 失 當 。 

四 、 海 總 部 與 中 科 院 於 首 套 太 康 測 試 失 敗 後 ﹐ 未 完 成 相 關 評 估 作 業 及 改 善 措 施 ﹐ 仍 浪 費 資

源 繼 續 製 供 、 安 裝 及 測 試 後 續 各 套 太 康 ﹐ 行 事 顯 有 失 當 。  

查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首 艦 之 康 定 艦 交 艦 ﹐ 同 年 五 月 八 日 該 艦 返 國 ﹐ 同 年 八 月 十

一 日 第 一 套 太 康 完 成 廠 測 ﹐ 同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安 裝 該 套 太 康 於 康 定 艦 ﹐ 同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

該 套 太 康 執 行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未 通 過 ﹐ 至 此 中 科 院 僅 完 成 兩 套 太 康 之 製 造 （ 另 一 套 預 計 安

裝 於 西 寧 艦 ） ； 其 後 昆 明 艦 、 迪 化 艦 、 武 昌 艦 及 承 德 艦 之 太 康 仍 於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、 同 年

八 月 、 同 年 十 一 月 及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分 別 完 成 太 康 之 製 造 及 後 續 安 裝 、 測 試 等 事 宜 ﹐ 其 後

各 艦 之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皆 未 通 過 。 

本 案 海 總 部 於 八 十 四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撥 付 中 科 院 八 十 五 年 度 第 一 次 預 算 五 千 二 百 六 十

萬 元 整 ；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辦 理 八 十 六 年 度 第 一 次 履 約 ﹐ 同 年 八 月 二 日 撥 付 二 千 一 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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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十 一 萬 三 千 元 整 ； 至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辦 理 最 後 一 次 之 八 十 七 年 度 第 二 次 履 約 ﹐ 同

年 八 月 撥 付 七 百 一 十 六 萬 二 千 元 整 ﹐ 全 案 共 執 行 六 次 履 約 。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該 部 已 決 定 康

定 級 艦 之 太 康 不 予 安 裝 ﹐ 並 考 量 將 太 康 移 裝 至 其 他 機 械 式 太 康 天 線 之 船 艦 上 ； 九 十 年 六

月 該 部 與 中 科 院 完 成 首 套 太 康 移 裝 於 邵 陽 軍 艦 （ 武 三 系 統 艦 ） ﹐ 同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通 過

飛 航 查 核 測 試 ﹐ 並 預 計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將 完 成 第 二 套 太 康 移 裝 遼 陽 軍 艦 （ 武 三 系 統 艦 ） ；

中 科 院 同 意 無 償 協 助 各 作 戰 艦 太 康 之 換 裝 ﹐ 並 於 通 過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後 之 六 個 月 內 ﹐ 提 供

相 關 技 術 、 維 修 及 料 件 等 之 支 援 。 

綜 上 ﹐ 本 案 太 康 雖 經 海 總 部 評 估 可 移 裝 武 三 系 統 等 艦 ﹐ 以 取 代 艦 上 舊 式 之 太 康 ； 然

太 康 於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於 康 定 艦 測 試 失 敗 後 ﹐ 海 總 部 及 中 科 院 未 待 問 題 解 決 ﹐ 仍 繼 續 製 供

、 安 裝 及 測 試 後 續 各 套 太 康 ﹐ 顯 見 各 單 位 為 避 免 終 止 或 延 後 履 約 之 責 ﹐ 而 浪 費 人 力 、 物

力 繼 續 執 行 可 能 失 敗 之 委 製 合 約 。 海 總 部 與 中 科 院 於 首 套 太 康 測 試 失 敗 後 ﹐ 未 完 成 相 關

評 估 作 業 及 改 善 措 施 ﹐ 仍 浪 費 資 源 繼 續 製 供 、 安 裝 及 測 試 後 續 各 套 太 康 ﹐ 行 事 顯 有 失 當

。 

五 、 中 科 院 未 能 深 究 太 康 天 線 安 裝 規 範 之 限 制 ﹐ 及 時 發 現 法 方 設 計 位 置 之 不 當 ； 海 總 部 亦

未 積 極 提 供 相 關 圖 說 及 資 料 予 中 科 院 協 助 審 查 ﹐ 且 未 適 時 發 現 誤 失 ﹐ 均 有 未 當 。  

查 康 定 級 艦 之 建 案 ﹐ 中 科 院 須 負 責 自 製 、 代 購 該 艦 法 方 未 提 供 之 項 目 與 戰 鬥 系 統 之

界 面 整 合 等 工 作 ﹐ 此 有 「 光 華 二 號 計 畫PEG-3 案 中 科 院 與 海 軍 工 作 協 議 書 」 可 按 （ 此 階

段 未 含 太 康 之 委 製 ） 。 再 查 中 科 院 「 自 製 太 康 可 行 性 分 析 （PCEG 艦 用 ） 」 及 「 艦 用 太 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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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 航 儀 自 製 計 畫 」 之 結 語 略 以 ： 「 本 院 有 能 力 製 造 太 康 艦 用 系 統 ﹐ 包 含 各 單 機 與 組 件 製

作 及 系 統 組 合 、 測 校 等 工 程 。… 將 可 滿 足 海 軍PCEG 艦 任 務 需 求… 」 。 另 查 「 艦 用 太 康 導

航 儀 委 製 協 議 書 」 第 九 條 之 裝 備 安 裝 略 以 ： 「 由 乙 方 （ 中 科 院 ） 負 責 於 甲 方 （ 海 總 部 ）

指 定 之 艦 艇 及 日 期 安 裝 ﹐ 甲 方 負 責 吊 裝 支 援 工 作 安 排 ﹐… 」 

中 科 院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： 「 八 十 五 年 於 首 艦 （ 艘 ） 之 康 定 艦 回 國 登 船 檢 視 時 ﹐ 始

發 現 該 艦 為 單 桅 ﹐ 且 太 康 天 線 未 設 計 於 主 桅 制 高 點 ﹐ 曾 立 即 向 海 總 部 反 應 太 康 會 有 問 題

； 法 方 之 相 關 圖 說 曾 標 示 太 康 天 線 位 於 主 桅 後 方 ﹐ 故 以 為 該 艦 為 雙 桅 。 船 艦 之 相 關 配 置

圖 若 能 及 時 提 供 本 院 ﹐ 可 進 行 再 確 認 之 動 作 。 」 太 康 於 設 計 階 段 之 相 關 時 程 如 下 ： 

( 一) 八 十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至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﹐ 海 總 部 、 中 科 院 與 法 方 召 開 「 自 供 通 裝

界 面 資 料 研 討 」 。  

( 二) 八 十 一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中 科 院 提 供 自 製 太 康 之 安 裝 及 界 面 等 資 料 予 海 總 部 。  

( 三) 八 十 一 年 二 月 一 日 首 艦 之 康 定 艦 開 工 ﹐ 同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海 總 部 （ 八 一 ） 均 載 第 ○

六 三 六 號 函 略 以 ： 「 依 據 光 華 二 號 合 約 ﹐ Ｂ 方 （ 法 方 ） 自 八 十 一 年 二 月 按 計 畫 陸 續

提 供 PCEG 艦 （ 康 定 級 艦 ） 之 組 合 測 試 藍 圖 （ 含 建 造 藍 圖 ） 及 技 術 資 料… 」 。  

( 四) 八 十 一 年 三 月 法 方 之 太 康 系 統 安 裝 方 塊 圖 （ 圖 號45686625 ） 標 示 太 康 天 線 係 設 計 於

主 桅 後 方 （AFT MAST ） 。  

( 五) 八 十 一 年 六 月 一 日 海 總 部 （ 八 一 ） 均 載 第 ○ 九 五 九 號 函 略 以 ： 「 PCEG 型 艦 第 二 批 藍

圖 及 技 術 資 料 共 計 二 十 二 項… 」 ﹐ 相 關 藍 圖 已 顯 示 載 台 之 構 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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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六) 八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及 同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﹐ 中 科 院 分 別 以 （ 八 二 ） 訓 誌 第 一 二 四

六 三 號 及 第 一 五 五 三 七 號 函 送 「 自 製 太 康 可 行 性 分 析 （PCEG 艦 用 ） 」 及 「 艦 用 太 康

導 航 儀 自 製 計 畫 」 予 海 總 部 ﹐ 該 計 畫 書 之 附 件 含 太 康 系 統 安 裝 方 塊 圖 （ 圖 號

45686625 ） 。  

( 七)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海 總 部 與 中 科 院 簽 訂 「 光 華 二 號 計 畫 PEG-3 案 中 科 院 與 海 軍 工 作 協

議 書 」 。  

( 八) 八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海 總 部 「 海 軍 總 部 武 獲 室 光 華 二 號 計 畫 簡 報 」 之 「PFG-3 艦 （ 康

定 級 艦 ） 戰 鬥 系 統 裝 備 位 置 圖 」 顯 示 ﹐ 康 定 級 艦 為 單 桅 設 計 ﹐ 電 戰 天 線 設 於 主 桅 頂 ﹐

而 太 康 天 線 位 於 主 桅 後 方 。  

( 九) 八 十 四 年 九 月 海 總 部 、 中 科 院 與 法 方 召 開 「 自 供 裝 備 研 討 會 」 ﹐ 會 中 確 定 相 關 安 裝

界 面 及 藍 圖 ﹐ 其 立 面 藍 圖 將 太 康 天 線 設 計 於 主 桅 後 方 之 旁 側 。  

( 十) 八 十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海 總 部 與 中 科 院 簽 訂 本 案 七 套 太 康 之 「 艦 用 太 康 導 航 儀 委 製

協 議 書 」 。  

綜 上 ﹐ 中 科 院 早 於 八 十 年 十 一 月 已 參 與 康 定 級 艦 之 建 案 ﹐ 並 於 八 十 一 年 一 月 提 出 太

康 之 安 裝 及 界 面 等 資 料 ﹐ 同 年 法 方 亦 將 該 艦 之 載 台 及 艦 上 各 系 統 之 位 置 均 完 成 設 計 ； 中

科 院 明 知 康 定 級 艦 之 構 型 及 太 康 之 安 裝 規 範 ﹐ 卻 諉 稱 於 康 定 艦 返 國 時 ﹐ 始 發 現 該 艦 為 單

桅 及 太 康 天 線 之 位 置 設 計 有 誤 ； 中 科 院 為 國 防 部 專 業 科 技 之 研 製 單 位 ﹐ 於 設 計 階 段 卻 未

能 適 時 發 揮 功 能 ﹐ 及 時 協 助 海 總 部 發 現 及 解 決 相 關 誤 失 ﹐ 國 防 部 各 單 位 之 聯 繫 、 圖 說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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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等 之 審 查 機 制 顯 有 未 洽 。 中 科 院 未 能 深 究 太 康 天 線 安 裝 規 範 之 限 制 ﹐ 及 時 發 現 法 方 設

計 位 置 之 不 當 ； 海 總 部 亦 未 積 極 提 供 相 關 圖 說 及 資 料 予 中 科 院 協 助 審 查 ﹐ 且 未 適 時 發 現

誤 失 ﹐ 均 有 未 當 。 

六 、 本 案 首 套 太 康 於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測 試 未 通 過 ﹐ 迄 海 總 部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確 認 全 案 執 行 失

敗 ﹐ 並 決 定 康 定 級 艦 不 予 安 裝 太 康 及 坦 承 多 項 違 失 ﹐ 惟 迄 今 仍 未 懲 處 相 關 失 職 人 員 ﹐

難 謂 無 輕 縱 規 避 責 任 之 嫌 。  

查 本 案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首 套 太 康 執 行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失 敗 ﹐ 至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執 行 最 後 一

套 太 康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亦 未 通 過 ﹐ 同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海 總 部 （ 八 九 ） 援 電 ○ 一 六 四 八 號 令 略

以 ： 「 康 定 級 艦 太 康 導 航 儀 驗 測 綜 評 結 果 不 予 安 裝 ；… 配 合 康 定 級 艦 維 修 期 程 辦 理 拆 除

置 廠 整 備 ；… 康 定 級 艦 戰 術 太 康 導 航 儀 移 裝 武 三 級 艦 或 濟 陽 級 艦 」 。 

海 總 部 報 稱 本 案 之 失 敗 原 因 略 以 ： 「 一 、 本 軍 『 光 華 計 畫 飛 彈 巡 邏 艦 投 資 綱 要 計 畫

』 ﹐ 未 能 就 太 康 導 航 儀 安 裝 於 拉 法 葉 艦 之 安 裝 位 置 做 審 慎 而 周 密 之 評 估 。 二 、 本 案 計 畫

階 段 雖 已 將 太 康 導 航 儀 與 電 戰 裝 備 安 裝 規 範 送 交 法 方 ﹐ 然 法 方 為 使 該 艦 能 結 合 構 型 設 計

﹐ 發 揮 最 佳 性 能 ﹐ 未 將 太 康 導 航 儀 天 線 設 計 於 主 桅 頂 端 ﹐ 而 衍 生 該 裝 備 無 法 有 效 運 用 。

三 、 監 造 階 段 通 電 監 造 官 未 能 依 其 職 責 ﹐ 要 求 法 方 按 太 康 導 航 儀 安 裝 規 範 設 計 ﹐ 並 適 時

反 映 。 四 、 合 約 有 關 自 供 裝 備 整 合 乙 節 ﹐ 未 訂 有 罰 則 。 五 、 忽 略 加 裝 太 康 後 ﹐ 其 瞬 間 產

生 之 高 功 率 電 磁 輻 射 ﹐ 可 能 使 康 定 級 艦 之 隱 形 效 果 降 低 。 」 另 該 部 於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一 日

以 （ 九 一 ） 援 電 第 ○ ○ 三 一 三 號 函 報 稱 ： 「 有 關 人 員 懲 處 將 依 本 院 調 查 報 告 確 定 後 再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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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辦 理 。 」 據 該 部 提 供 執 行 本 案 之 「 光 二 計 畫 太 康 案 相 關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名 冊 」 ﹐ 相 關 承

辦 人 員 為 海 總 部 武 器 系 統 獲 得 管 理 室 、 通 信 電 子 處 等 十 五 人 ﹐ 其 中 五 人 已 退 伍 。 

顯 示 ﹐ 本 案 首 套 太 康 於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已 執 行 飛 航 查 核 測 試 未 通 過 ﹐ 迄 八 十 九 年 八 月

海 總 部 始 確 認 全 案 執 行 失 敗 ﹐ 並 決 定 康 定 級 艦 不 予 安 裝 太 康 ﹐ 該 部 亦 坦 承 多 項 違 失 ﹐ 然

至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該 部 仍 稱 有 關 人 員 之 懲 處 ﹐ 將 依 本 院 調 查 報 告 確 定 後 再 予 以 辦 理 。 海 總

部 執 行 本 案 失 敗 迄 今 未 懲 處 相 關 失 職 人 員 ﹐ 且 承 辦 人 員 多 人 已 退 伍 ﹐ 核 其 作 為 ﹐ 難 謂 無

輕 縱 規 避 責 任 之 嫌 。 

綜 上 所 述 ﹐ 國 防 部 委 製 太 康 之 規 劃 作 業 未 臻 嚴 謹 ﹐ 欠 缺 相 關 之 評 估 作 業 ﹐ 又 未 盡 太

康 安 裝 界 面 督 導 之 責 及 輕 忽 相 關 分 析 報 告 ﹐ 致 設 備 未 能 發 揮 功 能 而 告 失 敗 ； 康 定 級 艦 之

建 造 合 約 訂 定 未 周 全 ﹐ 無 罰 則 規 範 合 約 商 ； 浪 費 資 源 繼 續 製 供 、 安 裝 及 測 試 後 續 各 套 太

康 ； 全 案 執 行 失 敗 迄 今 仍 未 懲 處 相 關 失 職 人 員 ﹐ 難 謂 無 輕 縱 規 避 責 任 之 嫌 。 經 核 所 為 ﹐

確 有 諸 多 違 失 ﹐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﹐ 送 請 國 防 部 轉 飭 所 屬 於 二 個 月 內 確 實

檢 討 及 議 處 相 關 失 職 人 員 見 復 。 

 

 


